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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

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

月18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

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谢浩先生主持。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的股东285人，代表股份167,037,4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4576%（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282人，代表股份数1,788,8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9%），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3人，代表股份数165,248,65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387%。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282人，代表股份数1,788,8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18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

案，形成决议如下:

1、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64,3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4％；反对1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弃权

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

2、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55,8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3％；反对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弃权

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2％。

3、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56,6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8％；反对1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弃权

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2％。

4、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474,0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7％；反对505,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5％；弃权

5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48％。

5、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64,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2％；反对1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6％；弃权

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15,41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064％；反对126,

3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05％；弃

权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0％。

6、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54,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2％；反对1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弃权

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54％。

7、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36,4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7％；反对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弃权

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87,81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635％；反对126,

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94％；弃

权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1％。

8、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6,800,4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1％；反对1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弃权

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5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51,81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10％；反对161,

8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1％；弃

权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9％。

9、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签署智汇湾创新中心委托运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68,767,1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3％；反对1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0％；弃权

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8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96,616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555％；反对131,

0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33％；弃

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13％。

鉴于本关联交易对手方珠海华发科创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珠

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关联股东华发科技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

容包括独立董事2024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发表意见、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公司现场工作等基本履职情况，以及重点关注事项等 其他履职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晶、余家燕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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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下午15:00，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桂林市临

桂区人民南路1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以及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8名，代表

股份303,278,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3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11

人，代表股份276,360,5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80%；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227人，代表股份26,918,26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60％。 公司第七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 会议由董事长谢永富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即公司总股本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

量的股份。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51,6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02％；反对416,4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73％；

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88,0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3855％；反对416,43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971％；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174％。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7,4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22％；反对440,6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53％；

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63,8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985％；反对440,63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5841％；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

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174％。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51,6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602％；反对416,4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73％；

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88,0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3855％；反对416,43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971％；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174％。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7,41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22％；反对440,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53％；

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63,82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985％；反对440,637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5842％；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174％。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1,41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03％；反对446,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73％；

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2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57,82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769％；反对446,637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6057％；弃权3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174％。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14,4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479％；反对448,6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79％；

弃权3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41％。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50,8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518％；反对448,63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6129％；弃权3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353％。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提案》。

关联股东秦本军、姚新德、谢永富、白昱、郑辉、罗华阳合计持有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量290,363,105股，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5,111股， 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0.7815％； 反对1,111,537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6061％；弃权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612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1,725,11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0.7815％；反对1,111,537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6061％；弃权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124％。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提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23,416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443,63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463％；

弃权3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2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59,82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841％；反对443,637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5949％；弃权3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

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1210％。

9、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11,92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471％；反对701,83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314％；

弃权6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15％。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7,048,331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2428％；反对701,83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5232％；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23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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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238号远洲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蔡礼永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40名，代表公司股份802,441,5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649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7名，代表公司股份480,

143,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76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23名，代表公司股份

322,29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730%；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30名， 代表公司股份325,

724,3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66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02,427,8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1%。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02,419,3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9,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5,702,1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反对19,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2,427,9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1%。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2,423,1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7,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1%。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02,427,9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3,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4,795,6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2%；反对2,925,

7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6%；弃权4,72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88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8,078,43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27%；反对2,925,7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982%； 弃权4,720,1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91%。

（7）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802,400,7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9%；反对14,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5,683,5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1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3%；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控股股东所持邵家渡工业园的土地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011,3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8%；反对414,5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5,282,25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3%；反对414,5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73%；弃权2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参会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系公司控股股东，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系

伟星集团实际控制人、蔡礼永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职务、郑阳先生及沈利勇先生担任伟星集团监事职

务、谢瑾琨先生担任伟星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施加民先生曾任伟星

集团全资子公司杭州伟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

联股东的认定，伟星集团、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蔡礼永先生、郑阳先生、谢瑾琨先生、沈利勇先生和

施加民先生系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472,988,164股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438,25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14,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5,709,2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1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参会股东伟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系伟星集团实际控制人、蔡礼永先生

担任伟星集团董事职务、郑阳先生及沈利勇先生担任伟星集团监事职务、谢瑾琨先生担任伟星集团全资

子公司浙江伟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施加民先生曾任伟星集团全资子公司杭州伟星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股东的认定，伟星集团、章卡鹏

先生、张三云先生、蔡礼永先生、郑阳先生、谢瑾琨先生、沈利勇先生和施加民先生系本关联交易事项的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472,988,164股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2,403,1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1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2,398,6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反对19,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2,399,1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19,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周岳江先生、张永炬先生、吴冬兰女士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的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3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律师、赵锦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券代码：002660�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25-03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闲置自有资金理财的审批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1次定

期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2024年第1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2024年4月2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含子公司，下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银行产品，期限为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发生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但任一时点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不得超出上述额度。

二、前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子公司海宁茂硕诺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茂硕” ）于2025年1月17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1,000万元向民生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日为2025年4月17日。 2025年4月17日赎回该理财产品，赎回本金

人民币1,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4.41万元人民币。

上述赎回理财产品相关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本金

（万元）

收益

（万元）

到期日

收益

类型

披 露

公告编号

资金来源

民生

银行

银行

理财产品

结构性

存款

1,000 4.41 2025-4-17

本金

保障型

2025-003

闲置

自有资金

三、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21,834.57万元，未超过公司股

东大会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四、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凭证。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60�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25-035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11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茂硕科技园（松白路1061号）5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欣女士因行程原因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楚长征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0人，代表股份174,53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395％。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3,18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626％。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85人，代表股份1,34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7人，代表股份1,35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85人，代表股份1,34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9％。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管通过现场及视频会议参加的方式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5％；反对450,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533％；反对45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876％；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已在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上述职。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6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8％；反对45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0％；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903％；反对45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506％；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1％。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3％；反对452,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718％；反对452,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913％；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1％；反对45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497％；反对455,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54％；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850％。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1％；反对454,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4％； 弃权2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571％；反对454,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543％；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3％；反对453,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0％；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718％；反对453,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024％；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8％。

7、逐项审议《关于非独立董事张欣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张欣女士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6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81％；反对654,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87％；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000％；反对65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521％；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9％。

关联股东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2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傅亮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64,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627％；反对652,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85％；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666％；反对652,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040％；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4％。

关联股东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3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余冠敏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68,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22％；反对649,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46％；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481％；反对649,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040％；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9％。

关联股东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4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顾永德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676,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22％；反对650,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61％；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666％；反对65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55％；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9％。

关联股东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7.05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楚长征先生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8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4％；反对649,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481％；反对649,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040％；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9％。

7.06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8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1％；反对652,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9％；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444％；反对65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262％；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4％。

7.07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7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996％；反对646,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2％；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999％；反对64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522％；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9％。

关联股东对本子议案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5％；反对460,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8％；弃权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646％；反对46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987％；弃权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368％。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6％；反对458,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7％；弃权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053％；反对45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579％；弃权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368％。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88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3％；反对631,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9％；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479％；反对63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783％；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9％。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7％；反对459,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3％；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127％；反对459,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20％；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553％。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6％；反对458,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8％；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720％；反对45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653％；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7％。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1％；反对466,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5％；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794％；反对46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801％；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5％。

14、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8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7％；反对613,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6％；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699％；反对613,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451％；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850％。

注：以上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曦、周悦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对象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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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51� � � � � � � � � �债券简称：博杰转债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博杰转债” 实施暨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5年4月21日

2025年4月21日是“博杰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博杰转债” 简称为“Z杰转债” ；2025年4月21日

收市后“博杰转债”将停止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5年4月24日

2025年4月24日是“博杰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博杰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行转股；

2025年4月24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博杰转债”将停止转股。

3.截至2025年4月16日收市后，距离“博杰转债”停止交易仅剩1个交易日，距离“博杰转债” 停止转股并

赎回仅剩4个交易日。 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关注相关风险，谨慎交易“博杰转债” 。

特别提示：

1、“博杰转债”赎回价格：100.7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6%，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

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3月13日

3、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24日

4、赎回日：2025年4月25日

5、停止交易日：2025年4月22日

6、停止转股日：2025年4月25日

7、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4月30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5月7日

9、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Z杰转债

10、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1、根据安排，截至 2025� 年4月24日（可转债赎回登记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博杰转债” ，将被按照

100.70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特提醒“博杰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博杰

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

形。

12、风险提示：本次“博杰转债”的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714号）核准，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7日公开

发行了52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2,600.00万元。 本次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认购不足的余额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254号” 文同意，公司52,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17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杰转债” ，债券代码“127051”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自2022年5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62.17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3日。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1

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博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2.17元/股调整为61.8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3日起生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2022年6月7日发布的《关于博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2年4月29日、5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同意回购注销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309,34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88名激

励对象限制性股票为296,840股，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为12,500股，回购价格为49.68元／股。

公司获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2年7月29日办理完成上述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139,688,259股调整为139,378,919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以及 《募集说明书》，“博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1.82元/股调整为

61.85元/股。 博杰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8月1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2年8月

1日发布的《关于博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3年1月17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披露的2022年度业绩预告数据， 公司结合目前的经营情况， 认为公司2022年度业绩未能达到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未达到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限售条件。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256,71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74名激励对

象限制性股票为188,550股，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为68,160股。 回购价格为49.68元／股。

公司获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3年8月15日办理完成上述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139,380,788股调整为139,124,078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以及 《募集说明书》，“博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1.85元/股调整为

61.87元/股。 博杰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8月16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3年8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博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024年2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2024

年2月2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披露的2023年度业绩预告数据，公司

结合目前的经营情况，认为公司2023年度业绩未能达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未达到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限售条件，同意回购注销剩余已获授但未

解除限售的188,55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49.68元／股。

公司获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办理完成上述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139,128,466股调整为138,939,916股。 回购注销完成的具体内容请详见

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以及《募集说明书》，“博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1.87元/股调整为61.89元/股。

“博杰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5月7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4年5月7日发布的

《关于博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五）可转债转股价格下修情况

2024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的公告》。

2024年8月1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3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24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博杰转债” 转股价格

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26.82元/股，股东

大会召开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25.67元/股。 根据《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向下修正后的“博杰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26.82元/股。 经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根据《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博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1.89元/股向下修正为26.82元/股。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8月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下修正“博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博杰转债”赎回情况

（一）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

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3月13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博杰转债”当

期转股价格（即人民币26.82元/股）的130%（即人民币34.866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2025年3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博杰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公司决定行使

“博杰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

“博杰转债”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100.70元/张（含息税）。具体计算方式如

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本付息期起息日（2024年11月1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4月25日）止的

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IA=Bt×i×t/365=100×1.6%×159/365≈0.70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70=100.70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24日）收市后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有“博杰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博杰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

项。

2、“博杰转债”于2025年4月22日停止交易；

3、“博杰转债”于2025年4月25日停止转股；

4、“博杰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4月24日；

5、“博杰转债”的赎回日为2025年4月25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24日）收市后

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博杰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博杰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4月30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5月7日为赎回款到达“博杰转债”持

有人的资金账户日，届时“博杰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博杰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

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博杰转

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19925535381

联系人：黄璨、张王均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

内交易“博杰转债”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

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博杰转债”的情况。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博杰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

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

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

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

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

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4月2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博杰转债” ，将被按照100.70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

特提醒“博杰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本次赎回完成后，“博杰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投资者持有

的“博杰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

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博杰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

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博杰转债”的核查意见；

（三）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截止2024年4月17日，公司总股本为139,128,466股。 ）


